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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龙昆北路东侧月朗新村124号701-3房的业主陈
勇、韩莉向我局申请办理原个人自建住房国有土地使用权分
摊登记业务。经调查，申请人房屋登记用途为住宅，已核发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105738号《房屋所有权证》，房屋
建筑面积为 72.21平方米。根据海资规龙华[2023]6号文件，
该房屋所在宗地已办理用地权属确认手续，原权利人为李玉
珍，现使用权人为月朗新村124号全体业主，登记土地用途为
城镇住宅用地，登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登记用地面积为
171.15平方米。不动产自然幢关联系统中注明的月朗新村
124号幢占地面积为133.06平方米，经查月朗新村124号房产
登记信息，将月朗新村124号一至九层每层每户建筑面积相加
后，核算出月朗新村124号房屋总建筑面积为1334.95平方米。

依据《民法典》《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及《关于不动产登
记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琼自然资规[2021]7号）等
相关规定，为保障本幢楼全体业主的权益，单户分摊土地使
用权面积按照（楼幢占地面积 133.06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334.95平方米）×单户房屋建筑面积 72.21平方米核算分摊
面积，即海口市龙昆北路东侧月朗新村 124号 701-3房的分
摊土地使用权面积为7.2平方米。现我局决定通告注销海资
规龙华[2023]6号文件项下7.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并将7.2平
方米土地使用权登记到陈勇、韩莉名下。

本楼幢其他业主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分摊业务时，参照
上述注销登记并分摊登记至房屋所有权人名下，我局不再另
行通告。

如有异议，请于本通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
形式向我局提出申诉，期满不申诉则视为无异议，我局将依
该楼幢房屋所有权人的申请，按上述分摊方式和计算方法办
理土地分摊及注销登记手续。

特此通告。
联系人：郑诗伟，电话：68540239。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3月1日

海资规龙华〔2023〕66号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自建住房国有土地使用权分摊征询异议的通告

根据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政府《关于省道S203
铺文线铺前至宋氏祖居段公路改建工程项目（海
口段）土地征收情况说明的函》（海美府函[2022]
341号），下述宗地已完成征收，并已拨付土地补
偿款，且已对宗地范围内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进
行赔付，现通告如下：

1.核减注销土地证号为A2004015427《集体
土地所有证》项下的 252.01平方米土地，权利人
为海口市大致坡镇福三经济合作社；

2.核减注销土地证号为A2004015546《集体
土地所有证》项下的11.71平方米土地，权利人为
海口市大致坡镇福三经济合作社；

3.核减注销土地证号为A2004019775《集体
土地所有证》项下的1370.62平方米土地，该宗地

属共有地，土地所有者分别为：海口市大致坡镇
高田一经济合作社、海口市大致坡镇高田二经济
合作社；

4.核减注销土地证号为A2004019871《集体
土地所有证》项下的 550.73平方米土地，权利人
为海口市大致坡镇乐内经济合作社；

5.核减注销土地证号为A2004020542《集体
土地所有证》项下的 323.32平方米土地，权利人
为海口市大致坡镇乐内经济合作社；

6.核减注销土地证号为A2004022819《集体
土地所有证》项下的636.6平方米土地，该宗地属
共有地，土地所有者分别为：海口市大致坡镇高
田一经济合作社、海口市大致坡镇高田二经济合
作社；

7.核减注销土地证号为A2004022968《集体
土地所有证》项下的 265.64平方米土地，权利人
为海口市大致坡镇山佳谷经济合作社；

8.核减注销土地证号为A2004024593《集体
土地所有证》项下的 808.89平方米土地，该宗地
属共有地，土地所有者分别为：海口市大致坡镇
福上经济合作社、海口市大致坡镇福下经济合作
社、海口市大致坡镇福中经济合作社、海口市大
致坡镇福三经济合作社；

9.核减注销土地证号为A2004026484《集体
土地所有证》项下的 342.72平方米土地，本宗地
为共有宗地，土地所有者分别为：海口市大致坡
镇福上经济合作社、海口市大致坡镇福下经济合
作社、海口市大致坡镇福中经济合作社、海口市

大致坡镇福三经济合作社；
10.核减注销土地证号为A2004026491《集体

土地所有证》项下的554.2平方米土地，权利人为
海口市大致坡镇福中经济合作社；

11.核减注销土地证号为A2004026870《集体
土地所有证》项下的 0.96平方米土地，权利人为
海口市大致坡镇福中经济合作社；

12.核减注销土地证号为A2004026924《集体
土地所有证》项下的280.4平方米土地，权利人为
海口市大致坡镇乐内经济合作社；

13.核减注销土地证号为A2004026926《集体
土地所有证》项下的24.84平方米土地，权利人为
海口市大致坡镇市一经济合作社；

14.核减注销土地证号为A2004028097《集体

土地所有证》项下的2119.54平方米土地，本宗地
为共有宗地，土地所有者分别为：海口市大致坡
镇福上经济合作社、海口市大致坡镇福下经济合
作社、海口市大致坡镇福中经济合作社、海口市
大致坡镇福三经济合作社。

凡对此核减注销通告有异议者，请自本通告
刊登之日起 15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证据
到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申诉，逾期
视为无异议，我局将按规定办理核减注销及更正
登记手续。

特此通告。
联系人：邢维雄，电话：65360586。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3月2日

海资规美兰〔2023〕164号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办理省道S203铺文线铺前至宋氏祖居段公路改建工程项目（海口段）涉及集体土地所有证核减注销及更正登记的通告

为全面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推动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按照海南省委、省政府规划建设海口江东

新区的战略部署，为保证江东新区全域开发建设工作的稳步

推进，实现整个滨海红树林片区区域一体化发展，补充片区

的发展短板，打造江东新区滨海产城融合发展示范，特组织

编制了滨海红树林南片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的

编制工作，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意见，现按程序对修

改草案予以公示。

1.公示时间：30日（2023年3月7日至2023年4月6日）。

2. 公示地点：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

haikou.gov.cn/）、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官网（http://jdxq.haikou.
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江东新区展示中心。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发送至hksjdglj@163.com；

（2）书面意见邮寄至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 181号海口

江东新区管理局规划统筹部；

（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反馈，逾期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5686639，联系人：胡工。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3年3月7日

关于海口市江东新区滨海红树林南片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的公示启事


